关于《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
进展情况的新闻发布稿
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  孙军工
（2012年8月23日）

各位记者：
大家上午好！今天新闻发布会的主题是向各位通报《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09-2013）》（以下简称“三五”纲要）的进展情况以及后续工作安排。

一、“三五”纲要的总体进展情况
 “三五”纲要是最高人民法院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部署的重要文件。“三五”纲要关于优化人民法院职权配置、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加强人民法院队伍建设、加强人民法院经费保障、健全司法为民工作机制等五个方面的改革任务，涵盖了人民法院审判、执行、人事管理、经费保障等各个层面。经过努力，“三五”纲要确定的132项改革任务中，有108项改革任务已经完成，24项改革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总体来看，“三五”纲要的实施对于法院工作的推进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司法行为更加规范

 “三五”纲要围绕审判、执行活动的重点领域，确定了多项改革任务。为强化法律统一适用，正确运用司法政策，规范行使自由裁量权，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在审判执行工作中切实规范自由裁量权行使保障法律统一适用的指导意见》，并制定了《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等多项制度，提高量刑规范化水平，确保司法公正。为规范减刑、假释行为，严格重大刑事罪犯减刑、假释的适用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建立减刑、假释审理程序的公开制度，对于激励罪犯改造，维护监管秩序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为规范财产刑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执行工作机制，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财产刑执行问题的若干规定》，明确了财产刑的执行机构、执行期限、执行措施等，有效推动了财产刑执行工作的顺利开展。

通过加强案例指导工作，引导广大法官参照指导性案例体现的公平裁判尺度和科学裁判方法，公正高效审理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编写报送指导性案例体例的意见》，统一案例格式，规范编选规程，初步建立起指导性案例的推荐、审查、讨论、发布等工作制度，案例指导工作逐步走上制度化、规范化运行轨道。
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关于审理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的刑事抗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了指令再审的条件、期限等问题，对于人民法院正确审理刑事再审抗诉案件，维护司法公正，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进一步做好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审理未成年人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关于进一步加强少年法庭工作的意见》等文件，对未成年人民事案件审理程序和受案范围进行全面规范，使未成年人案件审判由过去的经验型、粗放型和自发型逐渐向精细型、规律型和自觉型转变。

（二）职权配置更加优化

“三五”纲要通过改革和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职权运行机制、审判制度、再审制度、审判组织和审判管理等，构建更为科学、合理的职权结构和组织体系，进一步提升司法效率。

各级人民法院把审判管理改革作为重点，统一认识，大力创新，狠抓落实，成效显著，全国法院科学、完备、有效的审判管理体系框架已经形成。2011年，各级人民法院积极整合职能资源，设立专门审判管理机构，对审判工作实行集中管理。目前，31个高级人民法院成立了专门的审判管理机构，设立审判管理机构的中、基层法院达到1369个，占全国法院总数的39.3%，另有部分基层法院由审监庭承担审判管理职能。专门审判管理机构的建立，奠定了人民法院审判管理体系的基础，保障了各项审判管理工作有序开展。最高人民法院先后下发了《关于加强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强基层人民法院审判质量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开展案件质量评估工作的指导意见》等文件，加强审判管理制度建设。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从审判管理工作需要出发，纷纷制定了适合本地区实际的规章制度，进一步建立健全了审判管理的制度体系，保障了审判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
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下发《关于开展行政诉讼简易程序试点的通知》，明确行政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的范围，制定简易程序审理规则。目前，试点工作正在积极开展，各试点法院开展行政诉讼简易程序改革，大幅缩短了办案周期，降低了诉讼成本，在及时化解矛盾、实现案结事了等方面发挥了较大作用。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制定《关于部分基层人民法院开展小额速裁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推进民事简易程序改革，充分发挥小额速裁“快收、快审、快结、快执”的特点，提高诉讼效率，节约诉讼成本，缓解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使审判资源配置更加科学合理。
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制定《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执行工作的若干意见》、《关于执行权合理配置和科学运行的若干意见》等规范性文件，改革和完善人民法院统一执行工作体制，完善执行联动机制，扩大执行信息共享，探索建立执行快速反应机制，实现对执行工作的分权制衡，有效推动了执行工作的顺利开展。2011年，全国法院执行案件的执结率为93.59%，实际执行率达到77.83%，与上年同比分别提高0.92个百分点和5.33个百分点。

（三）司法为民机制更加完善
全国法院通过完善诉讼引导、诉前调解、风险告知、案件查询、诉讼材料收转、信访接待、文书查阅等工作，加强诉讼服务机构建设。探索推行远程立案、网上立案查询、巡回审判、速裁法庭、远程审理等便民利民措施，切实方便群众诉讼。 

建立科学、合理、有效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等规范性文件，实现了诉讼与仲裁、行政调解、人民调解、商事调解、行业调解以及其他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合理衔接，提高了当事人选择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积极性，便利了当事人多渠道、高效率地解决纠纷。

为推进涉诉信访法治化、规范化，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人民法院涉诉信访案件终结办法》、《关于开展案件信访评估预防工作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强涉诉信访案件有关事项通报的规定》等若干意见，进一步了强化了人民法院涉诉信访工作力度。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受理审查民事申请再审案件的若干意见》，提高了申诉复查程序的透明度，明确了申请再审案件的管辖、期限及结案方式等相关问题，既实现了申请再审程序的规范化，又有效节约了司法资源，既引导和规范了当事人依法行使申请再审权，又切实维护了终审裁判的既判力。
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有效缓解刑事被害人的精神痛苦和实际困难。自2009年以来，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在全国范围陆续开展，已有17个省和一些地市出台了实施意见，全国法院共救助刑事被害人约1.09万人，实际救助资金约2.05亿元。

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意沟通工作的意见》，以建立健全科学、畅通、有效、透明、简便的民意沟通表达长效机制为目标，进一步完善人民法院领导干部定期深入基层倾听民意的机制、网络民意表达和民意调查制度、案件反馈和回访制度，妥善解决司法工作中涉及民生的热点问题，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实现法院工作与群众需求的良性互动。

（四）监督制约机制更加健全

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关于全面加强接受监督工作的若干意见》、《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询员工作条例》等规范性文件，进一步明确了人民法院接受监督的范围和需要开展的工作，促进了人大监督、政协民主监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以及社会各界监督工作的规范化和制度化。
为加强法律监督，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和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若干意见（试行）》、《关于在部分地方开展民事执行活动法律监督试点工作的通知》，规范了人民法院接受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内容、方式和程序。

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关于司法公开的六项规定》、《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建立了人民法院与新闻媒体之间的信息沟通、发布、反馈等联系机制，进一步推进了司法公开。

全国法院严格执行“五个严禁”的规定，按照《人民法院审务督察工作暂行规定》、《人民法院司法巡查工作暂行规定》等文件的要求，不断完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促进公正廉洁执法。各级人民法院始终坚持把查处违纪违法案件放在重要位置来抓，2011年全年共查处违纪违法干警519人，其中因贪污、贿赂、徇私枉法受到刑事追究的77人。
二、关于“三五”纲要的后续工作安排

 2012年是推进“十二五”规划实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一年，也是司法改革承前启后的关键一年。“三五”纲要确定的改革任务稳步推进和顺利实施为继续深化司法改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必将为新一轮改革提供有力的指引。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已出台的改革方案，将突出重点，全面推动，切实将各项改革措施落到实处。继续深入推进司法公开、各类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建设，进一步创新审判管理机制，深化法官制度和法院人事制度改革，建立健全法官职业保障制度等。对于法官职业保障、规范上下级法院关系、执行权合理配置等改革意见比较原则的项目，抓紧研究制定配套措施、实施细则。对于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制度、法官招录培养体制改革、检察院对执行活动的法律监督等试点工作要及时进行总结和完善。同时，对于正在进行的改革项目，将继续做好相关任务的组织、协调和督促工作，确保改革目标顺利实现，特别是要着重推进“改革和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职权运行机制”、“改革和完善行政诉讼审判体制和管辖制度”等优化人民法院职权配置的改革任务。

最高人民法院将全面总结“三五”改革工作的成效和经验，客观分析制约人民法院科学发展的关键问题，充分了解人民群众对于社会公平正义的新期待、新需求，确定人民法院新一轮司法改革工作的方向和重点，努力为维护司法公正做出新的贡献。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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